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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RONTEX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朗迪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42）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朗迪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元呈列）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營業額 3 120,550 166,429

銷售成本 (102,747) (140,060)

毛利 17,803 26,369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1,910 801

應收貿易款項撇銷╱減值虧損 (411) (354)

銷售及分銷成本 (7,938) (11,517)

行政及其他開支 (20,616) (16,958)

經營虧損 (9,252) (1,659)

融資成本 4 (2,085) (2,728)

所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670) (1,480)

所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2,631) (2,439)

稅務罰款及附加費 6(iii) — (3,759)

商譽減值虧損 — (19,458)

除稅前虧損 5 (14,638) (31,523)

所得稅 6(i) 140 (7,831)

年內虧損 (14,498) (39,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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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2,821) (38,684)

少數股東權益 (1,677) (670)

(14,498) (39,354)

股息 7 — —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港仙） 8 0.644 2.353

攤薄（港仙） 8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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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以港元呈列）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7,530 12,646
物業、廠房及設備 9,587 12,14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4,670 15,110
於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 2,631
商譽 — —
可供出售投資 — 1,573
就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支付之按金
及直接成本 12,071 —

43,858 44,106

流動資產
持作出售物業 7,332 —
交易證券 278 —
存貨 9 2,645 2,961
應收貿易款項 10 7,451 14,401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467 5,169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 2,49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9,322 5,426

37,495 30,447

流動負債
帶息銀行借貸，有抵押 11,203 16,064
應付貿易款項 11 4,866 4,213
其他應付款項、應計費用及已收按金 12,795 7,657
本期稅項負債 39 3,833
應付稅務罰款及附加費 6(iii) — 2,939
應付董事款項 4,277 4,256

33,180 38,962

流動資產╱（負債）淨額 4,315 (8,515)

淨資產 48,173 35,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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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

股本 20,475 18,075

儲備 26,697 15,02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47,172 33,103

少數股東權益 1,001 2,488

權益總額 48,173 35,591

附註：
（以港元呈列）

1.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與本集團運營相關之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該統稱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本集團及
本公司之本會計期間生效。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導致本集團之會計
政策發生任何重大變動。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資本披露」之
影響為須就本集團之金融工具及資本管理於此等財務報表中增加披露。

於財務報表獲授權刊發日期，以下準則及詮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

於以下日期或之後開始
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 借貸成本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綜合及個別財務報表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 清盤產生之可沽售金融工具及責任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歸屬條件及註銷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業務合併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服務特許權安排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委員會）－ 詮釋第12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客戶忠誠計劃 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
委員會）－ 詮釋第1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福利資產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委員會）－ 詮釋第14號 之限制、最低資金要求及

兩者之相互關係

本集團正就該等新訂或經修訂準則或詮釋預期對初次應用期間產生之影響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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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分部資料按兩種分部形式呈列：(i)以業務分部作為主要分部報告形式；及(ii)以地區分部作為
次要分部報告形式。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乃按照其業務性質及所提供之產品而作個別劃分及管理。本集團之業務分
部指提供產品之策略業務單位，各業務分部所承受之風險及所得之回報不盡相同。本集團之
業務分部為梭織衣物業務、針織衣物業務、毛衣業務及禮品業務。

本集團釐定地區分部資料時，分部收益乃根據客戶所在地區歸屬計算，而分部資產則根據資
產所在地區計算。

分部間之銷售及轉讓乃經參考按當時市價向第三方出售之售價進行。

(a) 業務分部

下表呈列本集團業務分部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益、業
績與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資料。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梭織衣物 針織衣物 毛衣 禮品 綜合總額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分部收益 44,823 27,294 39,221 9,212 120,550

分部業績 (480) (200) (3,381) 756 (3,305)

未分配公司收入 1,819
未分配公司開支 (7,766)
融資成本 (2,085)
所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670)
所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2,631)

除稅前虧損 (14,638)
所得稅 140

本年度虧損 (14,498)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2,821)
少數股東權益 (1,677)

(14,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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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織衣物 針織衣物 毛衣 禮品 其他 綜合總額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 3,733 1,368 14,807 — — 19,908
未分配資產 — — — — 61,445 61,445

資產總值 81,353

分部負債 424 179 12,246 — — 12,849
未分配負債 — — — — 20,331 20,331

負債總額 33,180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 — — 734 — 119 853
攤銷 — — 42 — 86 128
存貨減值虧損 89 66 1,507 — — 1,662
應收貿易款項
撇銷／減值虧損 85 316 10 — — 411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 — 697 — — 697
資本開支 — — 21 — 315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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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梭織衣物 針織衣物 毛衣 禮品 綜合總額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分部收益 71,333 52,949 35,283 6,864 166,429

分部業績 1,236 452 (982) 1,039 1,745

未分配公司開支 (3,404)
融資成本 (2,728)
稅務罰款及附加費 (3,759)
商譽減值虧損 (19,458)
所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1,480)
所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2,439)

除稅前虧損 (31,523)
所得稅 (7,831)

本年度虧損 (39,354)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8,684)
少數股東權益 (670)

(39,354)



— 8 —

梭織衣物 針織衣物 毛衣 禮品 其他 綜合總額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 10,065 2,421 15,779 25 — 28,290
未分配資產 — — — — 46,263 46,263

資產總值 74,553

分部負債 2,787 1,578 10,592 13 — 14,970
未分配負債 — — — — 23,992 23,992

負債總額 38,962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 — 575 675 — 202 1,452
攤銷 — — 162 — 86 248
存貨減值虧損 — — 464 — — 464
應收貿易款項減值虧損 — — 70 — 284 354
商譽減值虧損 — — — — 19,458 19,458
資本開支 — 6,996 892 — 54 7,94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 127 — — 127

(b) 地區分部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中華人民
共和國

智利 （「中國」） 其他 綜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分部收益 68,579 25,820 26,151 120,550

其他分部資料：
分部資產 4,947 23,961 — 28,908
未分配資產 — — 52,445 52,445

資產總值 81,353

資本開支 — 21 315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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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智利 中國 其他 綜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分部收益 93,322 24,492 48,615 166,429

其他分部資料：
分部資產 7,035 14,588 — 21,623
未分配資產 — — 52,930 52,930

資產總值 74,553

資本開支 — 7,888 54 7,942

3. 營業額、其他收入及收益

營業額指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後之已售貨品發票淨值。

本集團營業額、其他收入及收益之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 千元

營業額：
銷售貨品 120,550 166,429

其他收入及收益：

利息收入 265 44
出售廢棄存貨收入淨值 — 470
雜項收入 85 269
匯兌收益淨值 — 18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包括出售時轉撥自權益） 1,536 —
交易證券之已變現及未變現收益淨值 24 —

1,910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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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 千元

利息支出：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 607 654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進口及出口貸款 463 551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 120

1,070 1,325
銀行收費 1,015 1,403

2,085 2,728

5. 除稅前虧損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 千元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

僱員福利開支
（不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7,397 3,881
退休金供款 706 158
以股本結算之購股權開支 3,805 281

11,908 4,320

折舊 853 1,452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128 248
向董事作出之以股本結算之購股權開支 761 126
向顧問作出之以股本結算之購股權開支 — 393
核數師酬金 638 680
經營租賃下物業之最低租賃款項 348 34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12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697 —
匯兌虧損淨值 21 —
存貨成本 100,388 139,596
存貨減值虧損（計入銷售成本內） 1,662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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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i) 列入綜合損益表之稅項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 千元

本年度香港利得稅撥備 — 474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140) 7,357

(140) 7,831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根據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
計算。於本年度，由於集團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錄得虧損，故
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同樣，海外附屬公司之稅項乃根據有關國家現行之適用稅
率計算。

(ii) 本年度之稅項與會計虧損對賬如下：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香港 中國 合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除稅前虧損 (7,843) (6,795) (14,638)

按加權平均法定稅率計算之稅項 (1,373) (2,106) (3,479)
不可扣稅支出之稅務影響 962 — 962
不應課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498) — (498)
應佔聯營公司及一間共同控制
實體之溢利及虧損 — 953 953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40) — (140)
未確認之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909 1,153 2,062

本年度所得稅 (140) —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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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年度之稅項與會計虧損對賬如下：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香港 中國 合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除稅前虧損 (26,080) (5,443) (31,523)

按法定稅率計算之稅項 (4,564) (1,797) (6,361)
不可扣稅支出之稅務影響 4,272 — 4,272
不應課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3) — (3)
應佔聯營公司及一間共同控制
實體之溢利及虧損 — 1,337 1,337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7,357 — 7,357
未確認之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769 460 1,229

本年度所得稅 7,831 — 7,831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未動用稅項虧損27,800,000元（二零零七年：
22,300,000元），可供用作抵銷未來溢利及暫時差額4,831,000元（二零零七年：4,831,000
元）。由於難以估計各集團實體之將來溢利，故並無於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
一日就有關虧損及暫時差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iii) 自二零零二年十二月起，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朗迪控股有限公司（「朗迪控股」）及標緻洋行
有限公司（「標緻」）接連收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稅務局（「稅務局」），就朗迪控股及標緻
在計算利得稅時列作可扣減開支之銷售額及市場推廣支援服務開支作出之查詢。於過往
年度，稅務局向朗迪控股及標緻作出二零零零╱二零零一年、二零零一╱二零零二年、二
零零二╱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三╱二零零四評稅年度之查詢。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稅務局不允許朗迪控股及標緻在計算上述評稅
年度之利得稅時扣減若干銷售額及市場推廣支援服務開支，並分別作出額外評稅6,903,000
元及454,000元。此外，稅務局對朗迪控股及標緻分別徵收3,559,000元及200,000元之稅務
罰款及附加費。上述款項可分期償還，而最後一期須於二零零七年十月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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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Star Master International Limited與本公司股東張鏡清及周梅（統稱「彌償保證人」）於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訂立之彌償保證契據，彌償保證人同意就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
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之任何會計期間所承擔之所有額外稅項負債、罰
款、附加費及其他相關費用（共計4,233,000元）向本集團共同及個別作出彌償保證。彌償
保證人須承擔之4,233,000元彌償款額入賬列作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出資，於上一年度記
入本集團之股本儲備。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彌償保證人已支付1,743,000元。因此，於二零
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應收彌償保證人剩餘款項為2,490,000元，該筆款項為無
抵押、免息，並於年內已悉數繳清。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悉數向稅務
局繳清應付稅務罰款及附加費。

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任何股息（二零零七年：零元）。

8.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
數計算。

每股攤薄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計算，並經調整以反映發行購股
權及認股權證之情況。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所用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為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
用之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數目，以及假設被視為行使或轉換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至普通股時
按無償代價發行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 千元

虧損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本公司普通
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 12,821 38,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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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數目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股份
為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年內已發行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於年初已發行普通股之數目 1,807,497,200 1,629,497,200

年內因行使購股權及認股權證
而發行股份之影響 182,250,333 14,711,233

於年末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989,747,533 1,644,208,433

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該兩個年度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及認
股權證對該等年度之每股基本虧損存在反攤薄影響，因而並無對每股攤薄虧損作出披露。

9. 存貨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 千元

原材料 1,034 1,552
在製品 2,422 1,065
製成品 1,315 808

4,771 3,425

減：廢棄存貨減值虧損 (2,126) (464)

2,645 2,961

年內，本集團基於陳舊存貨分析、預計未來消耗量及管理層判斷來定期檢討存貨之賬面值。
因此，決定將若干存貨之賬面值降至低於其估計可變現淨值。按此評估，存貨之賬面值撇減
約1,662,000元（二零零七年：464,000元）（計入「銷售成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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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款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 千元

應收賬項 7,528 14,755
減：呆賬撥備 (77) (354)

7,451 14,401

(i)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平均信貸期為60至90天（二零零七年：60至90天），惟對若干財
務實力強勁、還款記錄及信譽良好之長期客戶，則會延長至超過90天。

(ii) 年內呆賬撥備（包括特定及可收回虧損部分）之變動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 千元

於年初 354 692
已確認減值虧損 — 354
撇銷不可收回賬項 (284) (692)
匯兌調整 7 —

於年末 77 354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應收貿易款項約為77,000元（二零零七年：354,000
元），已個別釐定為減值。個別減值之應收款項乃與面臨財務困難之客戶有關，而管理層
評估認為，所有應收款項預計均無法收回。因此，已確認77,000元（二零零七年：354,000
元）之特定呆賬撥備。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除上文所述外，概無就銷售貨品估計不可收回金額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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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以發票日期為準，本集團於結算日之應收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 千元

30天以內 707 2,278
31至60天 1,884 6,828
61至90天 2,923 4,071
超過90天 2,014 1,578

7,528 14,755
減：呆賬撥備 (77) (354)

7,451 14,401

(iv) 並非個別或共同視為減值之應收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 千元

未過期亦未減值 5,514 13,177
過期但未減值 1,937 1,224

7,451 14,401

未過期亦未減值之應收款項屬於近期無違約記錄之多個客戶。

已過期但未減值之應收款項屬於多名與本集團有良好交往記錄之獨立客戶。根據過往經
驗，由於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且結餘仍視為可以完全收回，故管理層相信毋須就該等
結餘作出減值撥備。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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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款項

以發票日期為準，於結算日本集團應付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元 千元

30天以內 2,182 1,161
31至60天 1,028 1,358
61至90天 645 427
超過90天 1,011 1,267

4,866 4,213

應付貿易款項屬免息，結算期限一般為90天。

本集團認為本集團應付貿易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120,6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

166,400,000港元），較去年下跌約27.5%。成衣業競爭激烈，令本集團面臨成衣產品售價普

遍下跌之趨勢，致使本集團之營業額減少。整體毛利亦下跌32.5%。

經營虧損約為9,3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1,700,000港元）。虧損主要由於(i)成衣產品營業

額因下列原因下跌；(ii)競爭激烈令成衣產品售價呈普遍下跌趨勢；(iii)人民幣升值導致銷售

成本增加；(iv)本集團之中國合營企業之利潤率偏低，此乃由於該所生產廠房之原材料、燃

料及勞工等生產成本較高，以及(v)香港之員工成本及其他行政開支增加。

本集團錄得股東應佔虧損約12,8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38,700,000港元）。虧損情況改善

主要原因為去年度稅務及相關罰款撥備不足約11,100,000港元，以及商譽減值虧損約

19,500,000港元，而兩者均屬個別事件，且並無於本年度再度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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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回顧

成衣產品

成衣產品業務繼續為本集團之主要收益來源。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成衣

產品佔本集團營業額約92.4%（二零零七年：95.9%）。來自成衣產品之收益下跌約30.2%至約

111,300,000港元。營業額下跌主要由於(i)寧波朗迪紡織品有限公司自二零零六年十月一日

起由附屬公司轉變為共同控制實體而導致會計處理有所改變所致。寧波朗迪紡織品有限公

司之營業額自該日期起已不再計入本集團之營業額內。(ii)市場競爭激烈令成衣產品售價下

降，以及(iii)向一名在中國自設辦事處之主要客戶作出之銷售額下跌。成衣產品應佔虧損約

為4,1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溢利700,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中國合營企業利潤率偏低

及表現欠佳。人民幣升值及中國實施新勞動法引致銷售成本普遍增加，而競爭激烈則導致

成衣產品售價下跌。

禮品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禮品之收益佔本集團營業額約7.6%（二零零七年：

4.1%）。禮品之收益及經營溢利分別約為9,2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6,900,000港元）及

8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1,000,000港元）。

地區

智利繼續為本集團之主要市場分部，約佔總收益之56.9%（二零零七年：56.1%）。其他市場

包括英國、歐洲、北美洲、南美洲及澳洲等多個國家。

前景

全球經濟環境前景樂觀，為本集團提供增長機會。於回顧年度，本集團已逐步打入英國、

澳洲及烏拉圭等市場。本集團將努力與該等新開拓市場建立緊密貿易關係，並繼續開拓其

他新市場。

董事會留意到，香港及中國之經營成本高企，令本集團利潤率下滑。本集團將繼續加強成

本控制措施，從而提高經營效率及將經營成本降至最低。本集團亦將對新投資實施保守策

略，並根據當時市況評估現有投資之前景。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已達致業務多元化。於二零零八年一月，本集團訂立協議，收購DTV

China Inc.51%股權。其附屬公司影蒞馳信息技術（上海）有限公司為中國數碼電視廣播業之

主要服務供應商之一，業務包括提供有線按需視頻系統、資訊廣播系統、嵌入式電視系統

及增值服務之設備及軟件。交易其後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完成。

本集團相信，收購事項為本集團提供拓展業務之良機，可令本集團取得盈利。



— 19 —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4,3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流動

負債淨額8,500,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之比率）約為113.0%

（二零零七年：78.1%），而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即帶息借貸總額除以資產總值之比率）減

少至約13.8%（二零零七年：21.5%）。

本集團一般撥付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其於香港及中國之銀行提供之銀行備用額及香港上

市公司可用之資本市場所籌集之資金作業務營運之用。於回顧年度，本集團錄得現金流入

淨額約15,3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400,000港元），令本集團於結算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總額增至約19,300,000港元。

本集團會不時審核其財務資源，並研究不同計劃以提升其財務實力。本集團相信擴闊其股

東基礎，會為本集團建立穩固之發展基石。於回顧年度，本公司已向獨立投資者發行

391,000,000份非上市認股權證，倘認股權證獲悉數行使，將可集資約82,000,000港元。

匯率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工具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帶息銀行借貸包括銀行貸款約6,900,000港元（二零零七

年：5,800,000港元），乃以人民幣列值。人民幣銀行貸款以每年6.05厘至7.02厘之固定息率

計息。由於本集團主要在香港及中國營運，且大部分交易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結算；而

鑑於現時港元與美元掛漖之聯繫匯率制度在短期內很可能維持不變，因此外匯率變動所引

致之風險並不重大，然而必要時會考慮利用金融工具進行對沖。

投資、收購及出售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並無收購或出售任何重大投資或附屬公司。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長期服務金產生之或然負債約為200,000港元（二零零

七年：200,000港元）。

資產抵押

本集團之銀行備用額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之土地及樓宇作抵押，該等土地及樓宇於二零

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賬面總值約為17,1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21,300,000港元）。

購股權計劃

本集團已採納購股權計劃，據此，本集團之董事、僱員及顧問可獲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

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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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共有約110名員工。

本集團定期檢討薪酬政策，並大致上根據行業慣例、公司表現、個別資歷以及表現釐定薪

酬。薪酬包括按個人表現而定之薪金、佣金及花紅。

重大投資之未來計劃

本集團已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收購DTV China Inc.51%股權。該公司為一家數碼電視

技術公司，業務包括有線按需視頻系統、資訊廣播系統及嵌入式電視系統。

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之通函及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公佈

所載，該收購事項以總代價357,000,000港元支付，其中20,000,000港元以現金支付、

100,000,000港元以發行承兌票據，以及237,00,000港元以按每股0.30港元發行790,000,000股

本公司普通股方式支付。20,000,000港元之現金代價以本集團之內部資源撥付。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在年內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

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回顧年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

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並發表意

見。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回顧年度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該守則」)之守則條

文，惟以下所述差異則除外：

1. 根據守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能應分開，不應由同一人擔任。張鏡清先生

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鑑於張先生為本集團創辦人，而彼對本集團之運

作有深入之了解，並具備豐富之行業經驗，由彼兼任本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能使本集

團有強健及一致之領導，有利於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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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守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然而，所有獨立非執

行董事均無指定任期，惟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須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

輪值退任及膺選連任。因此，董事會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企業管治之嚴謹

程度不遜於守則內的有關條文。

3. 根據上市規則第3.10及3.21條，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必須包括至少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彼須具備適當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長。於溫雅言先生於二零零七年三月

三十日辭任起至譚德華先生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一日獲委任止之期間，本公司未能遵

守該規定。

公佈經審核全年業績及年報

全年業績公佈需分別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網站（h t t p : / /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ilinkfin.net/rontex/）。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將寄發予股東，並可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及本公司網頁供瀏覽。

承董事會命

朗迪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鏡清

香港，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之成員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張鏡清先生、周梅女士及李永生先

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盧紹棠先生、譚德華先生及黃麗華女士。


